
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3 日 

校教字第 10800100063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8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第二梯次】申請入學錄取名單及

辦理入學登記事項。 

依  據：依本校 108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簡章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08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第二梯次】申請入學成績業經評定，計錄
取港澳生 40 名，名單如后：                                          

 

港 澳 生  經教育部 108 年 9 月 2 日臺教文(二)字第 1080127809 號函審定通過 

 

 

錄取學系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國籍 

中國文學學系 

錄取１名 
黃家慧 WONG KA WAI 香港 

歷史學系 

錄取２名 

陳泳琪 CHAN WENG KEI 澳門 

文翹峰 MAN KIU FUNG 香港 

大眾傳播學系 

錄取 7 名 

溫迎穎 WAN YING WING 香港 

麥嘉儀 MAK KAYEE 香港 

盧慧珊 LO WAI SHAN 香港 

薛婉淇 SHIT YUEN KEI 香港 

阮天諾 YUEN TIN NOK 香港 

吳倩瑩 NG SIN YING 香港 

劉安笙 LAO ON SANG 澳門 

資訊傳播學系 

錄取１名 
張家瑋 CHEONG KAWAI 澳門 

數學學系數學組 

錄取１名 
陳艷莉 CHAN IM LEI 澳門 

建築學系 

錄取 1 名 
申浩龍 SUN HO LUNG 香港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錄取１名 
 WONG CHUN YIN 香港 

資訊工程學系 

錄取２名 

張明恆 CHEONG MENG HANG 澳門 

李文灝 LEI MAN HOU 澳門 



 

二、請於 2019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行政大樓 A212 室)辦理註冊報到，並繳

交「已驗證」之最高學歷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正本、錄取通知、護照影本、居留證影本，

以及 3 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1 張，屆時請依照規定辦理註冊事宜如未收到通知者，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錄取２名 

楊智輝 IEONG CHI FAI 澳門 

黃珊盈 WONG SHAN YING 香港 

經濟學系 

錄取１名 
馬佩珊 MA PUI SHAN 香港 

統計學系 

錄取１名 
李澤林 LEE CHAK LAM 香港 

企業管理學系 

錄取２名 

孫子朗 SUEN TSZ LONG 香港 

吳劻南 NG HONG NAM 香港 

資訊管理學系 

錄取１名 
楊 逸 YEUNG YAT TITAN 香港 

運輸管理學系 

錄取１名 
賴子樂 LAI TSZ LOK 香港 

公共行政學系 

錄取３名 

李允丞 LEE WAN SHING 香港 

盧倚樂 LO YEE LOK 香港 

冼澤胤 SIN CHAK IAN 澳門 

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

士學位學程    錄取１名 
鄧子俊 TANG TSZ CHUN 香港 

英文學系 

錄取５名 

麥汶潼 MAK MAN TUNG 香港 

吳旻熹 NG MAN HEI WILLIAM 香港 

古俊匡 KU CHUN HONG 香港 

秦哲節 CHUN CHE CHIEH 香港 

戴尉倫 TAI WAI LUN 香港 

西班牙語文學系 

錄取１名 
賴桂洋子 LAI KWAI YEUNG TSZ 香港 

日本語文學系 

錄取３名 

劉卓麟 
LAU CHEUK LUN 

NATHANIEL 
香港 

石永熹 SHEK WING HEI 香港 

李昀峻 LEE WAN TSUN 香港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

班        錄取１名 
張治桓 CHEUNG CHI WUN 香港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應用資訊全

英語組      錄取１名 
廖卓熙 LIU CHEUK HEI 香港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錄取１名 
唐昊恩 TONG HO YAN 香港 



請洽教務處註冊組查詢，電話：+886-2-2621-5656 分機 2210、2366、2367、2368。 

三、外國學校學歷證件應先經我國駐外機構(我國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

授權機構)驗證；持馬來西亞學歷者本校接受經我國駐外機構或馬來西亞留臺校友會聯合總

會之(核)驗證；持香港或澳門學歷證件者應先經行政院在港澳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持大陸地區學歷證件者應先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依本校學則第 43 條規定，「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

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學生，以同等學力資格入學者，應在規定之修業年限內增加其應修之

畢業學分數十二學分。」。                                                                                             

五、新生入學註冊相關訊息及 108 學年度行事曆，可至本校教務處網頁點選「新生入學資訊」

查詢，以確定各項應辦事項日程。網址：

http://www.acad.tku.edu.tw/stu/super_pages.php?ID=OAA501 

六、為使同學在台安心求學及配合個資法規定，請於到校報到時，務必繳交「淡江大學緊急醫

療授權書」及「淡江大學個人資料公務使用同意書」至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驚聲大樓 T1001

室），若有其他問題請洽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電話：+886-2-2621-5656 轉分機 2218、2818。 

七、有關僑生保險事宜：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在臺連續居留滿 6 個月或其曾出境 1 次未逾 30 日，其實
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 6 個月之日起，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至應繳保費
額度則依據相關規定辦理。 

（二） 家境清寒僑生得於赴臺前取得經駐外館處或保薦單位、僑校、僑團等機關或單位（非個
人）開立之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申請，經學校審查符合資格者，由僑委
會補助上開保費自付額二分之一。 

（三） 另抵臺後在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前，得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作業要點規定，參加僑生傷

病醫療保險，保費自行負擔二分之一，僑委會補助二分之一。 

八、本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之僑生及港澳生，本校第二梯次不得錄取。事後發現

重複錄取之事實者，本校將撤銷資格，申請人不得異議。 

 
 

主任委員    葛  煥  昭     

 

 

http://www.acad.tku.edu.tw/stu/super_pages.php?ID=OAA501

